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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侵权结果地的认定和管辖权行使

张 文 亮*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

法》等均赋予受害者基于外国损害寻求赔偿的权利。在此背景下,针对跨国侵权损害提起侵权之

诉成为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境外垄断或制裁之损害救济、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

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完善我国跨国侵权管辖权规则的必然要求。我国现有的侵权结果地管

辖权规则尚未清晰区分具有多样性的侵权损害及其管辖权认定标准,亦未引入管辖权制衡因素。
对此,应明确侵权结果地在跨国追偿诉讼中的管辖权地位,区分多样性的跨国侵权损害及其管辖

权意义,通过引入可预见性、合理联系等要素并诉诸间接管辖权、国家间管辖权的协调或统一等

机制矫正跨国侵权结果地的管辖权,以实现该管辖权的有效、合理行使。
关键词:跨国侵权  侵权结果地  管辖权  跨国追偿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国际民事诉讼的发展应当回应对外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因此规定专门的国际民事管

辖权制度、增加竞争性管辖权事项刻不容缓。① 对国际民商事纠纷的解决来说,跨国侵权管辖是

其中的重要管辖类型。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外国制裁、滥用“长臂管辖”以及“法的不当域外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60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以及《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第9条等法

律法规赋予权益受侵害的当事人提起追偿诉讼,而追偿机制的架构迫切需要跨国侵权管辖的有

力支撑。正如《欧盟阻断法规》第6条明确指出的,包括侵权管辖在内的欧盟管辖权规则是外国

法不当域外适用造成损害救济的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

讼法》)第28条明确规定侵权行为地法院有权管辖侵权案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将侵权行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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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为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以及侵权结果发生地;①而关于信息网络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将侵权

结果地解释为被侵权人住所地。② 随着《证券法》第2条规定境外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损害境内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应承担责任,虽然基于跨国证券侵权损害行使管辖权的意义凸显,但是对

何为损害、损害地如何认定以及如何合理确立我国法院的侵权管辖权,我国并无明确规范。③ 在

我国其他与涉外追偿诉讼相关的跨国侵权管辖权构建中,跨国侵权损害管辖权行使中的困境同

样会出现。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第11项和第16项将侵权结果地

确立为涉外财产或非财产权益侵权的管辖权根据和网络信息侵权中的管辖权根据。这是我国立

法机关首次拟将侵权结果发生地明确列为行使侵权管辖权的根据。
合理确立侵权结果地的管辖权根据,可增进我国司法主权的行使及“回应型司法”的构建,尤

其是在追偿诉讼的情境下,被侵权人的相对弱势地位使得侵权结果地法院行使管辖权具有合理

性。该连接点赋予被侵权人在侵权行为实施地与侵权结果发生地之间选择诉讼的权利,其在被

告住所地之外为原告寻求侵权救济提供了管辖权根据,因而形成对原告的保护性因素,有利于保

障被侵权人救济的实现。④ 该管辖权根据亦考虑了侵权结果对侵权本身的完整意义,有利于平

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并不存在禁止一国基于损害本身行使管辖权的习惯

国际法,⑤但是跨国侵权损害类型与样态的多样性亦会使得该管辖权根据易被滥用,故需要合理

构建追偿救济中的跨国侵权管辖规则。对跨国侵权的管辖权问题,我国现有的研究较为薄弱,围
绕侵权结果地管辖权的系统研究更为有限。⑥ 以下笔者依托我国已有的跨国侵权管辖立法和司

法实践,探讨跨国侵权结果的多样性,区分不同类型的损害在跨国侵权结果管辖权确立中的意

义,并就跨国侵权结果地管辖权行使中的制衡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就我国如何构建完善的、可助

益我国涉外审判大局的侵权结果地之管辖权规则提出建议,以为跨国追偿诉讼提供适切的管辖

权规则。

二、跨国侵权结果地的认定

近年来,我国法院已审理多起涉及跨国反垄断侵害、投资利益侵害、产品责任侵害以及名誉

侵害等跨国侵权案件。在这些案件的管辖权确立中,损害类型的多样性及侵权结果地的认定成

为日益突出的问题。虽然我国法院早已确立侵权结果地的法律地位,但是我国并没有侵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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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认定和适用规则。这制约着侵权结果地的认定与跨国侵权损害管辖权的合理行使。
(一)侵权损害的多样性

“侵权行为”也被称为侵害行为或过错行为,指的是侵害他人权利或利益的行为,包括侵害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并造成损害的行为以及行为人虽然没有过错但造成他人损害且应承担

侵权责任的行为。① 通常来说,损害事实的存在是侵权构成必不可少的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换言之,侵权的构成以损害结果为前提。对侵权损害来说,其由两个基本要素

构成:一是权益被侵害,二是权益被侵害而造成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客观结果。从管辖权意义上来

说,侵权结果地着眼于权益受到损害的客观结果地,其与权益被侵害地未必重合。
根据因果关系、主观状态及损害对象表现形态等不同标准,可以为侵权损害进行不同的类型

划分。损害的发生可能基于直接原因也可能基于非直接原因,可能源于主观过错也可能不存在

主观过错,可能表现为对人的损害也可能表现为对物或其他利益的侵犯。② 此外,根据侵权损害

是否已经产生,又有实际损害与预期损害等区分。从广义上来说,损害包括任何可通过侵权诉讼

的方式予以确立的损害,而这些不同类型或样态的损害都对侵权损害管辖权的行使产生影响。
从实践的角度看,一般的实物损害有着较为清晰的损害地,然而,非实物损害界定及损害地之确

定较为困难。③ 与侵权损害的多样性密切关联,侵权损害结果地的认定亦呈现出多样性。这些

不同种类或形态的损害是否都可能被解释为侵权结果地认定意义上的损害至关重要,而如何确

定不同样态的损害及损害地深刻影响着侵权损害管辖权的行使。在各种不同类型或样态的损害

并存的情况下,何种损害对侵权损害管辖权的确定具有决定意义,亦成为侵权损害管辖需要澄清

的关键事项。对跨国侵权损害来说,其可能涉及不同国家的损害认定标准,进而产生识别上的冲

突问题,侵权损害多样性引致的法律难题会更加复杂。
就侵权损害的立法模式来说,《民法典》第7编(侵权责任)采取了一般侵权行为规制与若干

特殊侵权行为立法并存的模式,而大陆法系国家多引入一般侵权行为规则而不列举或较少列举

特殊侵权行为。法国侵权法建立在概括、抽象的原则之上,原则性地确立了过失责任主义;德国

侵权法在不法行为的规范上虽然介于一般概括与个别列举之间,但是也只是列举了3种基本侵

权类型。④ 对英美法系国家来说,英国在过去数个世纪创设了各种不同的侵权行为,而美国侵权

行为立法的类型化及实践性则较为突出。⑤ 值得注意的是,两大法系的融合度越来越高,欧美主

要国家或地区都认可故意伤害、人格权侵害、财产权益侵犯等侵权类型,这些侵权类型也已成为

两大法系当前侵权行为中的主要规范部分,而跨国人格权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侵权等

侵权则成为最为主要的跨国侵权类型,其亦为本文主要考虑的跨国侵权损害管辖场域。
(二)侵权损害结果地的认定实践

鉴于侵权损害的多样性,跨国侵权管辖意义上的侵权损害结果地认定亦存在诸多情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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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审理的35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涉及侵权结果地的认定及侵权

损害管辖权的行使,这些案件主要涉及专利侵权、①损害公司利益、②独立保函欺诈、③垄断行

为、④不正当竞争,⑤融资租赁⑥等领域。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些案件中认定了侵权结果地的

管辖权地位,但鲜有对该管辖权根据予以阐释和界定,而是将侵权结果地简单归结为被侵权人的

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外侵权案件多从原则上因循侵权结果地

的管辖权根据,但亦未阐释何为侵权结果地及如何合理行使该管辖权。

与我国法院的侵权损害管辖实践不同,对跨国侵权损害类型及侵权行为地的确定,一些国家

或地区已确立并构建侵权结果地的管辖权地位。欧盟布鲁塞尔管辖权体系一直致力于统一欧盟

成员国之间的管辖权规则,基于侵权结果地的管辖权规则协调是其重要内容。1976年,欧盟法

院在“商业苗圃诉矿山案”⑦中明确指出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损害地和侵权行为发生地。而后,

欧盟法院在“菲奥娜诉出版社案”⑧(以下简称“出版社案”)以及“南方化学诉菲利波案”⑨等案件

中确认了侵权损害地管辖权的行使及其意义。欧盟法院注意到跨国人格权侵权及其结果地确认

的特殊性,承认侵权损害结果的多样性。 在跨国诽谤案中,受侵害的声誉应当予以地方化,毁
誉言词发布地并非侵权损害地,受害人所主张的声誉受损地才是侵权损害地。不应简单地将声

誉损害地作为受害人住所地,受害人享有声誉且该声誉的不利影响地是声誉损害地。毁誉言词

发布地与声誉受损地在很多情形下是一致的,但在跨国侵权的语境下多非如此。欧盟法院主张

受害人被公众知晓的出版物发行地是名誉、声誉和商誉损害地(侵权结果地)。 与欧盟实践不

同,我国法院在跨国人格权侵权案件中多将侵权结果地解释为被告住所地。例如,在“深圳市腾

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李引亚等涉外名誉权纠纷案”中,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涉

案被侵权人住所地是侵权结果地;在“纪超诉杭州寻心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互联网络侵害

名誉权案”中,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侵权结果地解释为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所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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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将涉外人格权侵权中被侵权人住所地解释为侵权结果地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格权侵权管辖

的传统立场一致,但与欧盟等地区的实践标准并不完全相同。
相比较而言,不正当竞争中的侵权损害及其管辖权认定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在“西斯威尔国

际有限公司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①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西斯威尔公司等可能存在基于

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的市场支配地位,并实施收取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行为,可能对 OPPO公司参与国内相关市场的竞争造成直接、实质、显著的排除与限制竞争效

果,OPPO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可以作为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在“爱立信公司诉TCL公

司案”②等涉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外方标准必要专利可能对TCL方参与

国内相关市场的竞争能力造成直接、实质、显著的排除与限制竞争效果,故TCL住所地广东省深

圳市可以作为本案侵权结果地。在欧盟法语境下,不正当竞争中的损害地是市场准入受损地;而
对消费者来说,损害地是其为购买货物或服务所支付的额外价格地。③ 在违反欧盟竞争法情形

下,侵权结果地是受害人注册地,而欧盟则将反不正当竞争侵权结果地解释为直接经济损失地或

注册地。④ 由此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将被侵权人住所地解释为跨国反不正当竞争侵权管辖意义

上的侵权结果地,与欧盟及英国等地区或国家的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但远非一致。对是否

存在原告住所地之外的其他侵权结果地,最高人民法院亦无阐释。
对因欺诈等引起的经济侵权,我国法院已有若干认定侵权结果地的实践。在“安徽省外经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等涉外保函欺诈纠纷案”⑤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独立反担保函的开证行所在

地是侵权结果发生地。在“白正明、永鹏投资有限公司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案”⑥中,广东省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境外被告侵犯境外公司在境外设立的公司股东权益进而影响到境内公司

的经营管理控制权为由,认定境内公司住所地为侵权结果地。我国法院的相关实践将经济损害

地认定为相关权益主体的住所地,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经济损害地的独立性。从比较法的视角

看,错误信息接受地以及依据该信息的行为地等地点可成为合理的侵权损害地。在“都米库莱斯

特诉瑞士银行案”⑦和“关键音乐公司诉克隆狄克案”⑧中,原告因被告的虚假陈述订立贷款合同

或融资合同,英国法院将侵权结果地解释为金钱支付地或货物交付地。对因疏忽的错误陈述所

引起的金融市场侵权来说,错误信息接受地及依据该信息的行为地在判断侵权损害中具有实质

意义;若这两个地点不一致,则基于错误信息的行为地具有优势地位。在“证券持有人协会诉英

国石油公司案”⑨中,欧盟法院认定因虚假信息导致的单纯经济损失而提起的侵权损害诉讼不可

仅由银行或投资公司注册地法院管辖,银行或投资公司负担披露义务地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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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32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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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rs,2012,pp.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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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ress,2017,p.27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34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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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omicrestv.SwissBankCorp,[1999]QB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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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范围内侵权结果地管辖权根据的广泛确立,损害的认定及侵权结果地的判断成为

该管辖权行使中的前提和关键问题。欧盟及英美等地区或国家在实践中多区分侵权损害类型并

架构不同的侵权损害管辖权。不过,我国相关司法实践虽认可侵权损害的多样性,但是在侵权结

果地的认定上采取了简化处理,即将侵权结果地等同于被侵权人住所地。然而,是否存在其他可

予行使管辖权的侵权结果地,司法部门并无阐释。将侵权结果地解释为被侵权人住所地属于限

缩解释,这在实质上窄于欧盟主张的受害人被公众知晓地、网络内容可被访问地等侵权结果地之

解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侵权结果地作为独立的管辖权根据的价值。对追偿诉讼来说,若
将相关管辖权限定由被侵权人住所地法院管辖,则在实质上限制了可予行使侵权管辖权的法院

范围。

三、跨国侵权结果地管辖权的确立

由于侵权结果具有多样性且侵权结果地的认定情形复杂,同一个侵权行为会产生不同的损

害结果,易导致若干侵权结果地的出现,因此,区分不同样态的侵权损害及侵权结果地并在此基

础之上合理确立跨国侵权管辖权意义上的侵权损害结果地成为必要,以最终确立适切的跨国侵

权结果地管辖权。
(一)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区分下的管辖权

在侵权结果地管辖权的确立中,有关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区分所引发的侵权结果地判断难

题突出。一般来说,直接损失是受害人现有财产的减少,也就是加害人不法行为侵害受害人的财

产权利,致使受害人现有财产直接受到的损失,如财物被毁损、被侵占而使受害人财富的减少。

而间接损失是受害人可得利益的丧失,即应当得到的利益因受不法行为的侵害而没有得到。①

在人身损害的情形中,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的区分同样影响跨国侵权结果地的认定及管辖权的

行使。2019年《海牙判决公约》区分跨国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害,并将可以认可的损害

限定于直接损害。②

从广义上说,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均可成为侵权损害的范畴,形成若干侵权损害结果地,然
而其在支撑侵权管辖权上的合理性存在差异。③ 在“再审申请人郑州润达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

纠纷管辖权异议案”④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权结果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

的发生地,不能简单地以原告受到损害就认定原告住所地是侵权结果发生地。在“葫芦岛名哲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⑤中,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

侵权结果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以权利人认为受到损害就认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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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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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SeeFranciscoGarcimartín&GenevièveSaumier,ExplanatoryReportontheConventionof2July2019on
theRecognitionandEnforcementofForeignJudgmentsinCivilorCommercialMatters(HCCH2019JudgmentsCon-
vention),TheHagueConferenceonPrivateInternationalLaw-HCCHPermanentBureau,2020,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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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4)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Quarterly,987-1003(201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最高法民提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辽14民终2165号民事裁定书。



告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地;在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地、结果发生地以及被告住所地明确的情况

下,不宜优先以被侵权人住所地确定管辖。该立场肯定了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的区分,并将侵权

管辖权意义上的损害限定为直接损害,这与主流的国际实践相一致。

国际社会已有关涉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的区分,并逐渐形成系统的判定标准。在日本的司

法实践中,间接损害或次级损害不能成为跨国侵权损害管辖的根据。① 在“迪梅诉黑森州地方银

行案”②中,欧盟法院主张损害结果发生地仅指直接损害地,而间接损害地或直接损害地之外的

其他损害地不能被认定为侵权损害地,故不可依此间接损害行使跨国侵权管辖。在“安东尼奥·

马里纳里诉劳埃德银行案”③中,欧盟法院主张因初始损害引发的财务损害并非欧盟侵权损害管

辖意义上的损害,该立场在晚近的“科拉萨诉巴克莱案”④等案件中得以确认。损害发生地不可

被过分宽泛地解释为包括任何的不利后果所在地,⑤确立直接损害地法域的裁判优先权具有合

理性,而间接损害地不能成为充分的管辖权根据。

无论是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还是从证据效率等角度看,摒除基于间接损害的管辖权是

必要的。⑥ 该制度架构意在对基于“损害发生地”所行使的管辖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从而使得基

于“损害发生地”所行使的管辖权具有必要的合理性。从跨国管辖权行使的一般意义来说,合理

限定侵权损害结果地不仅有利于管辖权的合理行使,而且有利于避免间接损害地的确定带来的

不确定性及不合理性。但有些国家也有不同的实践,如英国法院在“四季控股诉布朗利案”⑦中

拒绝区分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因埃及交通事故所触发的英国境内间接损害可以赋予英国法院

管辖权。也有学者明确指出,若相关案件仅仅存在间接的财务损害而没有直接的人身损害,则欧

盟法院区分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的管辖权实践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⑧

(二)预期损害与实际损害区分下的管辖权

对跨国侵权损害管辖权的行使来说,若当事人尚未实际遭受损害但存在损害之虞,其能否依

据预期损害而在预期损害地提起侵权之诉成为司法实践中有待厘清的关键事项。对跨国追偿诉

讼来说,基于预期损害行使侵权管辖可形成必要的阻却效果。一方面,允许基于预期损害而获得

救济有助于降低损害或救济的成本,损害的实际发生显然是不经济的;另一方面,相较于业已发

生的损害来说,预期损害的不确定性突出,对其给予司法救济的根基较弱,若预期损害未实际出

现,则存在矫枉过正之嫌,过分保护潜在的受害者而损及预期侵权人的利益。因此,两种考量之

间的权衡成为是否将预期损害地纳入侵权管辖连接点的基本出发点。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2001年通过的《管辖权与外国判决公约临时草案》(以下简称2001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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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管辖权公约草案》)第10(3)条规定原告可以在损害可能发生的地方提出跨国侵权之诉,在该

种情形下,原告负有证明侵权结果或损害可能在诉讼提起地发生的义务。① 不过,2019年《海牙

判决公约》第5(1)(j)条未将基于预期损害发生地而行使的管辖权列入可被认可的管辖权范畴之

内。与2019年《海牙判决公约》有关预期侵权损害管辖的立场不同,尽管1968年《布鲁塞尔公

约》并没有将预期损害作为侵权管辖的根据,但是欧盟法院一直认可基于预期损害行使侵权管

辖;现行的《布鲁塞尔条例Ⅰ(修订)》第7(2)条及其前身《布鲁塞尔条例》第5(3)条规定损害事件

可能发生地的法院享有跨国侵权管辖权。在欧盟法院的司法实践中,预期损害的管辖权实践主

要出现在消极确认之诉中。在消极确认之诉中,尽管损害尚未出现且侵权的实质要件尚未满足,

但是责任本身并不要求实际损害已经产生。在“消费者信息协会诉卡尔·海因茨案”②(以下简

称“卡尔·海因茨案”)中,欧盟法院认为消费者保护组织为避免商主体与个人订立包含不公平条

款的合同而提起的“预防之诉”属于侵权管辖的范畴。在当前的布鲁塞尔管辖权体系下,特别是

在关涉环境事项的诉讼中,基于预期损害行使侵权管辖代表了法律趋势。③ 除了欧盟相关实践

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亦存在针对预期损害行使侵权管辖的实践。在“澳大利亚互惠银行诉

GEC公司案”④中,原告已在另案被诉侵权且其依据另案预期被判损失而起诉被告,澳大利亚维

多利亚州最高法院裁判认定,尽管原告尚未实际遭受损失且另案尚未判定其责任,但是预期损害

本身可以形成有效的管辖权根据,故该法院可基于预期损害行使侵权管辖权。同样地,美国法律

协会制定的《知识产权:跨国纠纷管辖权、法律选择和判决原则》(以下简称《知识产权原则》)中的

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地以及侵权行为预备地。⑤

在我国法院审理的涉外经济侵权损害案件中,已触及预期损害与实际损害的区分。在“爱立

信公司诉TCL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基于TCL方主张爱立信的垄断行为造成其信赖利益损

失、预期销售损失、商誉损失等预期损害结果行使侵权管辖权。在“安徽省外经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等涉外保函欺诈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被请求止付的独立反担保函由中国建设银行

安徽省分行开具,被请求止付地作为预期损害地是可予行使管辖权的侵权结果地。我国有学者

建议对侵权行为地做扩大解释,将其解释为包括侵权行为预备地。⑥ 从本质看,该建议与从广义

上理解侵权损害有着诸多趋同之处。诚然,预期损害潜含的不确定性是架构侵权损害管辖权的

主要症结,在损害尚未实际产生的情境下,一般的侵权要件无法完全满足。尽管如此,如果预期

损害的发生具有较大的可能性,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允许侵权损害管辖权的行使具有明显的合理

性,预期损害情形下的侵权管辖可以成为最有力和最有效率地处理侵权纠纷的方式。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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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实体侵权损害的成立标准与诉讼管辖意义上的侵权损害之管辖权根据认定不同步的情

形,从诉讼救济的预防角度看,这种不一致性存在合理性,已有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即是对

此种区分的认可。基于预期损害确立侵权管辖权对我国追偿诉讼尤为必要,①若将侵权实际损

害作为行使侵权管辖的唯一根据,则相关当事人便丧失跨国纠纷解决中的主动性,也不利于诉讼

经济和避免损害发生。
(三)侵权结果地的独立性及侵权管辖权的确立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看还是从已有的代表性区域或国别实践看,建立在侵权结果地之上的管

辖权根据已有普遍实践且存在内在正当性。跨国侵权损害管辖权的确立需要以体系化的损害认

定标准及侵权结果地判断标准为基础,摒除其中可能存在的过度性。有些国家或法域并不将侵

权结果地本身作为侵权管辖的独立根据。在美国,侵权结果地本身不能满足美国宪法规定的“正
当程序”标准,其不能单独成为跨国侵权管辖的充分根据,而须附以其他联系要素方可确立美国

法院的跨国侵权管辖权。② 例如,《纽约民事审判法律与规则》第302(3)条规定非本州居民在州

外实施的侵权行为若在州内产生损害,可以作为管辖权行使的根据,不过这需要满足下列条件之

一:(1)侵权行为人在本州定期开展或招揽业务,或从事任何其他持续行为,或从该州使用或消费

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中获得大量收入;(2)侵权行为人预期或应合理预期其行为会在本州产生影

响且从州际或国际商业中获得大量收入。同样地,澳大利亚的西澳大利亚州也认为侵权损害本

身不能构成充分的管辖权根据。③

我国已有的司法实践并未充分考虑侵权损害的形态及其合理性,多将被侵权人住所地认定

为侵权结果地,这一做法存在避重就轻的嫌疑且与国际社会的主流做法存在诸多差异。将侵权

结果地依附于被侵权人住所地会限制其作为独立管辖权根据的范围及价值,无法使得该管辖权

根据有效成为被告住所地作为一般管辖权之外的特别管辖权。此外,我国法院的已有实践多未

考虑具体的侵权损害形态,相关实践并未厘清侵权损害基础之上管辖权的行使类型,亦未系统区

分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见之于侵权管辖的意义,预期损害与实际损害的管辖权意义尚未体系性

确立。这会加剧国际裁判管辖权的不确定性,增加管辖权行使中的冲突以及妨碍国家间判决的

承认和执行,不利于追偿诉讼的合理推进。在我国签订的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侵权结果

地通常被确立为被认可的跨国侵权管辖权根据,但未有清晰、合理的界定及必要限制。④ 从整体

上说,我国涉外侵权损害管辖实践表明我国法院尚在较为笼统的意义上理解和阐释国际侵权结

果地及管辖权的行使。

四、跨国侵权结果地管辖权的矫正

架构合理的国际侵权结果地管辖权是一项系统工程,对其进行正当性的审视和合理性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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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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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志慧:《我国必要管辖权的体系定位与规范阐释》,《法商研究》2022年第4期。

SeeSymeonC.Symeonides,AmericanPrivateInternationalLaw,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8,p.33.
SeeMartinDavies,etal.,Nygh’sConflictofLawsinAustralia,LexisNexisButterworths,2014,pp.60-

6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2(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西班牙王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1(6)条。



析具有突出的价值。侵权结果地在架构跨国侵权管辖中的合理性并不代表该管辖权可以无节制

地适用,而侵权损害的合理认定本身并不能当然保障该管辖权行使的正当性。合理要素或机制

制衡下的跨国侵权损害管辖设计十分必要,避免过度管辖并确立合理的管辖权根据是各国应秉

持的基本理念。
(一)引入“可预见性”要素

在跨国侵权管辖权的体系架构中,可预见性价值突出。侵权结果地的认定呈现出多元化判

断,这会导致管辖权行使中的不确定性,并降低当事人对争议解决的正当预期。若被告不能合理

预见损害的发生及损害发生地时,则依据侵权结果地使管辖权的正当性减弱。对此,欧盟《布鲁

塞尔条例I(修订)》要求受诉法院与诉讼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尤其是在毁誉等侵权损害语境下,
损害地的确定对原告和被告来说都应是可预见的。① 在被告不能合理预见损害结果出现于特定

国家的情形下,欧盟成员国法院不可基于该损害行使管辖权。② 在“汉德诉TMCS公司案”③中,
欧盟法院明确指出,侵权损害事件发生地的确定应确保被告的合理预见性。2001年《海牙管辖

权公约草案》第10(1)(b)条规定,如果被告能够证明其无法合理预见侵权行为会在诉讼地产生

损害,那么原告便不可以在该地提起诉讼。显然,该立场将侵权行为人的合理预见作为侵权损害

管辖权能否行使的前提。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日本法院可以基于侵权损害地在日本

行使管辖权;不过,若只有侵权损害发生在日本且该损害结果通常来说是不可预见的,则该侵权

损害管辖权不得行使。④ 在“大众汽车诉伍德森案”⑤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可预见性对满

足美国宪法规定的管辖权“正当程序”标准具有关键意义;对所涉案件来说,涉案产品可能会流向

法院地本身不足以满足可预见性标准,该标准的满足取决于法院地与被告行为之间的联系使得

被告可以合理预见其会在法院地被诉。换言之,较弱的可能性或者微弱的联系不足以满足可预

见性标准,无法确立侵权损害管辖权。
一般来说,可预见性是一个从“理性人”立场出发引入的概念,而非局限于个案中的当事人。

首先,在可预见性的判断上,联系度强弱成为可资适用的具体指标。其次,对举证责任,应当合理

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对侵权损害中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来说,被告负担举证责任之分配有利

于增进可预见性要素的意义以及侵权结果地作为管辖权根据的合理性。若被诉侵权行为人能够

证明其无法合理预见,则跨国侵权损害管辖权的行使不具有合理性。我国已有的跨国侵权管辖

尚未考量可预见性要素,未来的立法修订或司法解释应包括对该因素的考量。
(二)确立“合理联系”要件

作为与侵权案件存在实际联系的场所,由侵权结果地法院行使管辖权在本质上具有正当性。
在通常情形下,侵权损害地与侵权行为及当事人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该地诉讼具有便利当事

人取证和开庭审理等优势。欧盟法院在“卡尔·海因茨案”中明确指出,侵权损害发生地法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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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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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AndrewDickinsonandEvaLein(eds.),TheBrusselsIRegulationRecast,OxfordUniversityPress,

2015,p.162.
SeePedroDeMiguelAsensio,ConflictofLawsandtheInternet,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2020,

p.101.
SeeHandtev.TMCS,CaseC-26/91.
SeeKazuakiNishiokaandYukoNishitani,JapanesePrivateInternationalLaw,HartPublishing,pp.57-59.
SeeWorld-WideVolkswagenCorp.v.Woodson,444U.S.286(1980).



最适宜裁判该类案件的法院,尤其是考虑到关联性与证据获取的便利性等理由。鉴于侵权损害

可能分散于多个法域,损害亦存在或大或小之差异,欧盟法院在“出版社案”等案件中已确立“马
赛克原则”,即原告仅可以在侵权损害地就该地产生的损害提起诉讼,突出损害地法院与损害之

间的联系。“马赛克原则”可以有效应对多元侵权损害带来的法院选择,有利于平等对待被告及

合理确立侵权损害地管辖权。① 同样地,依据美国法律协会《知识产权原则》就知识产权侵权提

出的管辖权规则,法院可仅就发生在法院地的损害行使管辖权。

若相关损害零星出现于不同法域,或在某一法域的损害相较于其他法域的损害较小或微不

足道,则会导致被侵权人救济成本增加,法院行使侵权管辖权的过度性与不合理性突出,引致过

度管辖或平行诉讼。鉴此,2001年《海牙管辖权公约草案》第10(4)条不仅确立了特定损害发生

地法院仅有权审理针对该特定损害提起的诉讼,而且规定若损害地同时是被侵权人惯常居所地,

则损害地法院可以对所有损害行使管辖权。在“电子日期广告诉马丁内斯案”②(以下简称“马丁

内斯案”)中,欧盟法院准许被侵权人在各损害地就特定损害提起人格权诉讼,而受害人利益中心

地法院可就所有损害行使管辖权。该利益中心地通常就是受害人的惯常居所地。③ 实际上,这
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将名誉权侵权管辖交由被侵权人住所地法院的进路相一致,④不过我国的

司法实践并不认可其他损害地法院的管辖权。欧盟法院在“温特施特格诉产品案”⑤中主张,商
标侵权损害应由商标注册地法院行使管辖权;除此之外,被侵权人利益中心地法院则给予所有的

知识产权救济。法国国务委员会曾提议由原告住所地或主营业地行使一般性的侵权损害管

辖。⑥ 美国法律协会《知识产权原则》第204(2)条亦考虑到该种情形,若侵权行为人在法院地实

施有目的性的活动且存在联系,则可以在侵权行为产生实质影响的该法院提起诉讼;若原告在法

院地有惯常居所,则其可以就所有的损害提起诉讼,而不论损害发生于何处。因此,若存在跨国

侵权结果地分散且联系度差异较大的情形,则由具有更强联系的法院集中管辖的实践更具有普

遍性。

若各国法院在国际侵权结果地管辖权的行使中引入合理联系要件,则国家间侵权管辖权冲

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我国已有的跨国侵权损害管辖权架构并未赋予合理联系要件以

必要地位,而相关实践也鲜有对该要素的体系考量。欧盟法院的“马赛克原则”对我国构建具有

合理联系的侵权结果地管辖权具有借鉴意义,2001年《海牙管辖权公约草案》和欧盟法院赋予被

侵权人惯常居所地或利益中心地法院以侵权损害管辖权的特别地位亦具有启示意义。
(三)利用“间接管辖权”机制

在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阶段,间接管辖权机制是保障跨国管辖权合理行使的重要制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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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中,被请求国法院需要对原审国裁判管辖权行使的合理性或合法

性进行审查。不过,我国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间接管辖权机制,并不存在对外国法院依据侵权结

果地行使管辖权予以审查的管辖权规则。在我国缔结的一些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虽然

基于侵权结果地行使管辖权获得了认可,①但对间接管辖权的适用未施加合理的限定条件。
已有国家或地区的间接管辖权规则涉及侵权结果地管辖权的行使。依据美国统一州法委员

会通过的《统一外国金钱判决承认法》第5(a)(6)条的规定,若被告在原审法院地运营机动车或

飞机,且相关诉讼程序涉及因该运营引起的诉求,则原审法院可被认定具有对人的管辖权。依据

2019年《海牙判决公约》第10条的规定,案涉诉求与相关损害存在关联时确立的外国法院损害

管辖权可被认可。对欧盟已经引入的跨国侵权损害管辖权来说,直接管辖权规则同时起到了间

接管辖权的效果。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主持的海牙判决与管辖权项目,并有

力推动了2019年《海牙判决公约》的通过。在2019年《海牙判决公约》中,侵权行为地被确立为

间接管辖权的根据;不过,侵权结果地本身并未被列入可予认可的原审法院可行使裁判管辖的范

畴。② 依据该公约,原审国法院依据侵权结果地行使的管辖权不会得到被请求国承认,这意味着

跨国侵权结果地管辖权的国际分歧,也意味着该公约成员国无法依据该公约协调跨国侵权结果

地的管辖权行使。对我国来说,在引入有关跨国侵权的间接管辖权规则时,可仅认可其他法域基

于合理联系且能满足可预见性而行使的侵权损害管辖权。
(四)推进国际管辖权的协调或统一

侵权损害管辖权具有潜在的开放性及过度性,易引发国家间管辖权冲突,这有悖于国家间司

法互信以及跨国纠纷的有效解决。因此,确立涉外侵权结果地管辖权行使中的有效协调或统一

机制成为必要,这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展开。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寻求有关跨国侵权结果

地管辖权的协调及统一。考虑到各国在侵权损害管辖权行使中的巨大差异,2001年《海牙管辖

权公约草案》第10条采取了折中方案:诸损害地法院仅可对特定损害行使管辖权,而若损害地法

院同时是被侵权人惯常居所地,则该法院可以对所有损害行使管辖权。在欧盟,“出版社案”确立

的“马赛克原则”以及“马丁内斯案”确立的“受害人利益中心地原则”与2001年《海牙管辖权公约

草案》一致。但时至今日,欧盟有关侵权损害管辖权的规则并未有效回应所有的管辖权关切,③

而国际社会能否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引领下达成统一的侵权损害管辖权方案并不明朗。与国

际统一协调立场趋同,各国亦可借鉴主流国际做法实现侵权损害管辖权的协调。各国在国内法

上侵权结果地管辖权的制度构建中,可以进行自我限制或矫正,强化该管辖权根据行使的正当

性。对我国来说,因循国际社会已有的协调跨国侵权结果地的管辖权实践,特别是欧盟和海牙国

际私法会议的做法,确立合理的侵权损害地管辖权标准并促进国家间管辖权行使的协调是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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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合理构建基于侵权结果地的管辖权规则不仅有助于跨国追偿救济的实现,而且也是完善我

国涉外诉讼管辖权规则的重要方面。从当前国际主流的实践看,基于侵权结果地架构的跨国侵

权管辖权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但是该管辖权根据潜含不确定性和过度性,无限制地行使国际侵

权结果地管辖权有悖于国际管辖权的合理分配理念。特别是在侵权结果地与争议本身联系弱以

及存在若干侵权结果地的情形下,该管辖权行使的合理性饱受质疑。
我国立法中尚欠缺跨国侵权结果地管辖权规则,已有的司法实践不仅零散而且做法不统一。

从进路上说,我国未来跨国侵权损害管辖权的构建可以借鉴英美、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已有的实践

经验,并紧随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确立的全球管辖权方案。首先,跨国侵权诉讼是跨国追偿的重要

方式,侵权结果地应被确立为跨国侵权管辖权的根据。其次,就我国跨国侵权结果地管辖权的构

建来说,应保障内在的合理性并确立行之有效的矫正机制。《民事诉讼法》可在一般意义上确立

侵权结果地管辖权,而最高人民法院亦应合理解释和适用该管辖权根据。跨国侵权结果地管辖

权的合理行使应充分考虑侵权结果的多样性,引入适当的确立标准,同时借助可预见性及合理联

系等要素及相关制衡机制加以矫正。我国未来进行有关国际侵权的双边条约、区际安排的谈判

时,亦应考虑跨国侵权结果地管辖权的合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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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onsLawallgrantvictimstherighttoseekcompensationbasedonforeigndamage.In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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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ngfactors.Thus,itisnecessarytoestablishtheplaceofharmasagroundofjurisdictionin
transnationallitigation,distinguishbetweendiversetransnationalharmandtheirjurisdictional
significance,andcorrectexerciseofthejurisdictionbasedontheplaceofharmbyintroducing
suchfactorsaspredictabilityandreasonableconnection,andresortingtosuchmechanismsasin-
directjurisdictionandcoordinationorunificationofjurisdictionbetweencountries,inordertoa-
chievetheeffectiveandreasonableexerciseofthejurisdiction.

KeyWords:internationaltort,placeofharmintort,jurisdiction,internationalrecovery

责任编辑  何 艳

·341·

跨国侵权结果地的认定和管辖权行使




